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應用經濟研究所
應徵教職繳交資料自我檢核表
	項次
	檢附資料項目
	已備齊
	備註（如未備齊請說明）

	1
	新聘教師個人資料表及五年內學術著作目錄(請依本校規定表格填寫)
	□ 是
	

	2
	新聘教師擬開課程情形表及擬開課程資料表(課程大綱)，至少四門專業領域相關之碩士班課程(其中需含二門全英語授課課程)
	□ 是
	

	3
	最高學位證書及其歷年修業成績證明；持國外學歷者，最高學位證書及成績單應送請駐外單位完成驗證程序，但已有擬聘職級教師證書者得免附。
	□ 是
	

	4
	國外大學以上學位修業情形表及內政部移民署核發修業期間之出入境證明。
	·外國學位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
	·駐外單位學歷查證函（具有國外手學歷者）。
	·入出境管理局出入境紀錄查證函。
	□ 是
□ 無
	

	5
	近五年內代表作及相關學術研究著作影本（含博士論文，申請助理教授職級者，得以三年內博士論文作為代表作）。
	□ 是
	

	6
	本所論文計分表
	□ 是
	

	7
	研究計畫構想書
	□ 是
	

	8
	教學計畫書
	□ 是
	

	9
	推薦函2封。
	□ 是
	

	10
	教師證書影本（若有請附上）
	□ 是
□ 無
	

	11
	其他有利申請之文件（若有請附上）
	□ 是
□ 無
	

	12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當事人同意書
	□ 是
	


本人確認所提交之資料皆已備齊全並均據實填寫。若有遺漏或經查證資料不符，校方得不予受理，並取消其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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